附件4：

园山街道荷坳社区工作站主副食配送服务监管考核表
	序号
	内容
	评分细则
	管理措施
	得分

	1
	价格执行情况
	是否严格执行中农网平台价格；是否存在临时补货物品价格虚高的情况；是否存在对账单价格乱报、错报等的情况；是否存在月度结算对账不及时情况（对账单及发票要求次月的10号前送达）。
	对账单须严格执行中农网平台价格，不执行的、价格虚高的、乱报、错报价格的，每次扣2分。对账单及发票未及时送达造成月度结算对账不及时的每次扣1分。
	

	2
	物品质量
	配送物品是否存在霉烂、变质、过期、破损等不符质量要求的情况；是否存在以次充好达不到采购方要求的情况。
	合同期内，严格按照甲方订单及招标文件中各类物品的具体要求执行，不符合质量要求、以次充好、货不对板等达不到甲方要求的，第一次提出口头警告，第二次开始每发现 1 次扣1分。
	

	3
	食品检测
	甲方对配送物品进行食品安全检测，是否存在食品安全问题。
	甲方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配送物品进行食品安全检测，发现不合格的，经甲乙双方确认后每项扣 2分。
	

	4
	索证制度
	乙方是否建立相应的追踪溯源体系、专门台账档案；是否有清晰的货物来源或产地；是否及时提供相关的票、据、证等材料。
	没有相应的追踪溯源体系和专门台账档案的、没有清晰的货物来源或产地的、不能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关的票、据、证等材料的，每发现1次扣 1 分：

禽类需提供当天当批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》；

蔬菜类需提供当天农药残留检测报告、《无公害叶菜类检测记录表》原始单或复印件；

鲜肉类需提供当天《深圳市肉类屠宰出厂单》和《动物产品检验合格证明》、《无公害肉类监测记录表》；

其他的一般要求提供符合国家级质量认证、卫生许可验收和商标及地址、电话。
	

	5
	物品数量
	是否存在缺斤少两的情况，是否按照采购方订单品种和数量进行配送物品；是否存在月度结算总数虚报、乱报情况。
	合同期内，配送物品经检查缺斤少两的、不按采购方订单品种和数量配送的，第一次提出口头警告，第二次开始每发现1次扣 1 分。月度结算总数虚报、乱报的，每次扣2分。
	

	6
	配送

及时性
	是否于早上 6 点前配送齐全所有订单物品。
	（1）乙方须于早上 6 点前配送齐全所有订单物品。除第2款所述情形，迟到10分钟至30分钟的，每次扣1分；迟到30分钟及以上的，每次扣2分。两次迟到或者一次迟到30分钟以上的还需扣罚当天总货款的10%。三次或两次迟到30分钟以上解除其供货合同。

（2）如遇突发情况不能按时配送，乙方须第一时间通知甲方，并采取应急措施保障甲方三餐供应，尤其是早餐供应。甲方确认突发情况相关材料后，不执行扣分。
	

	7
	应急响应时间
	是否按照采购方的要求，以最快的速度，按照招标时的承诺进行应急处理。
	质量和数量不符合甲方订单及招标文件中各类物品的具体要求的，乙方须在规定时间内重送或补送，不能按时完成的，每次扣1分。
	

	8
	服务态度
	供应商服务态度是否良好。
	针对供应商服务态度，每接到 1 次有效投诉扣1 分。
	

	9
	反馈整改情况
	是否对采购方的反馈意见进行认真及时的整改。
	对采购方的反馈意见若不及时整改，每发现 1 次扣 1分。
	

	10
	配送车辆
	检查配送车辆(不得使用改装冷藏车）是否符合招投标文件及合同标准。
	主副食配送未使用正规冷藏车运输，每次扣2分；（2）车辆配备情况不符合招投标文件及合同标准，每次扣1分。
	

	11
	配送人员证件要求
	配送服务人员健康情况是否符合规定，乙方服务人员是否持有健康证件。
	配送服务人员健康情况需符合要求，乙方服务人员需持有健康证件。每发现1次不达标扣1分。
	

	12
	留样情况
	是否严格执行留样要求。
	乙方必须将每日配送的食堂物资进行留样，留样时间不少于48小时。每发现1次不达标扣1分。
	

	总分（100）
	


备注：若乙方因食品安全等问题，导致严重后果的，甲方可直接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承担所有赔偿责任。如乙方存在分包、转包行为的，甲方可直接解除合同，由备选供应商接替，并报财政主管部门列入供应商诚信档案。

采购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配送公司（签字）：
